关于《河南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指标体系（市县级政府2023版）》三级指标第38项工作的

情况说明
我县探索建立健全乡镇（街道）与上一级相关部门行政执法案件移送及协调协作机制。此外，我县不断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通过“两法衔接”工作的开展，增强了行政机关执法人员的执法办案水平，规范了行政执法行为，实现了行刑无缝衔接，达到了监督无死角，不存在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现象，有力推动了“两法衔接”工作深入开展。
一、探索建立健全乡镇（街道）与上一级相关部门行政执法案件移送及协调协作机制

1.有效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推动乡镇综合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县司法局已联合县委编办组织20个乡镇主管综合执法规范化建设的负责人召开全县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推进会。成立专项督导组，建立定期通报制度，切实提高重点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确保各项重点工作落到实处，有效督导各相关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县委编办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原则上做到“有编即补、满编运行”，保障各乡镇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到位率。县司法局牵头制定《鲁山县行政执法规范化手册》、县乡执法联动机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等有关县级层面制度规定，切实做好硬件设施完善和人员配备充实。

2.完善行政执法体制改革配套制度。加强综合执法、联合执法、协作执法的组织指挥和统筹协调，强化乡镇（街道）与上一级行政执法部门执法衔接工作。2023年4月中旬，鲁山县司法局开展服务型行政执法“微宣讲、走基层”活动，邀请自然资源和规划、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文化广电和旅游、城市管理、消防救援等7个领域的执法骨干围绕基层行政执法的概念、意义、内容、方式、示范点培育等方面，结合基层执法实际，进行了深入浅出地讲解与剖析，将精神、理论、实践、政策、知识融合为一体，使执法人员深刻理解基层行政执法“柔性抓手”的重大意义，正确把握管理、执法和服务“三位一体”关系，确保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深入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奠定坚实理论基础。全县20个乡镇全体执法人员228人参加。

二、不断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1.不断完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加强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的协调配合，确保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探索建立健全行政执法机关对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制度，进一步规范证据材料移交、审查、接收流程和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机制。

2.持续加强“两法衔接”信息平台规范建设。推进信息共享机制化、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规范化。县法院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建立健全行政执法机关对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制度，进一步规范证据材料移交、审查、接收流程和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机制。加强信息平台建设，推进信息共享机制化、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规范化。

3.完善全县行政执法综合管理监督信息系统。我县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全面推进“两法衔接”信息平台应用，推进信息共享机制化、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规范化。我县自建立“两法衔接”工作机制以来，通过机制运作，与行政机关互相配合，大胆探索，以现有工作机制为基础，建立了合力打击违法行为，履行案件移送制度。同时，加强政法协同平台建设，实现公、检、法三系统之间的网上业务协同，截止目前，检察院共通过平台移送案件700余起，极大提高了工作效能。为做好“两法衔接”工作，县检察院改变“等米下锅”的工作模式，建立定期调阅行政机关执法档案制度，在走访行政执法机关办案情况的同时，定期调取相关执法台账和执法卷宗材料，然后指定专人，逐一审查，从行政执法机关的办案程序和事实证据材料两方面进行详细审查，梳理摸排案件线索。

4.完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县委政法委会同县纪委监委积极政法部门建立健全行政执法机关对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制度，规范证据材料移交、审查、接收流程和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机制。加强信息平台建设，推进信息共享机制化、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规范化。
2022年以来，县检察院调阅了鲁山县应急管理局、鲁山县林业局等行政执法单位近三年来行政执法卷宗300余册，监督鲁山县应急管理局、鲁山县卫健卫移送案件2件2人，涉嫌罪名分别为危险作业罪、非法行医罪，公安机关均已立案侦查。同时，我县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及时召集鲁山县公安局法制科、本院刑检部门、鲁山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共同研讨案件，统一认识，加快案件办理进度。通过“两法衔接”工作的开展，增强了行政机关执法人员的执法办案水平，规范了行政执法行为，实现了行刑无缝衔接，达到了监督无死角，有力推动了“两法衔接”工作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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